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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到入职 

劳资（社保）科查阅档案，根据有关文件及

规定进行信息认定 

根据《组通字〔2006〕41号、豫劳人老字〔1986〕2号、豫劳人老

〔1988〕1号、教高〔1990〕001号等文件规定及上级主管部门有关要求

进行认定 

本人签字确认 

人事处处务会研究 

装入本人档案 

工龄认定 工 作 经 历

认定 

学 习 经 历

认定 

年龄（出生

日期）认定 


